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项目名称：小湖杨梅加工厂配套建设工程；

1.2.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南平市水利局；

1.3.批文及编号：南平市水利局关于2026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提前批）项目实施的批复；南水移民〔2026〕1号；

1.4.建设单位：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人民政府；

1.5.资金来源：上级拨款及自筹；

1.6.招 标 人：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人民政府；

1.7.招标代理单位：福建中闽晋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8.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工程建设地点： 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小湖村；

2.2.工程建设规模：工程造价约21万元；

2.3.招标范围和内容：小湖杨梅加工厂配套建设工程。具体以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为准、招标图纸为依据；

2.4.招标控制价（即最高投标限价，下同）：217182元；

2.5.发包价：195464元。发包价计算方式：发包价=控制价217182元×（1-10％）=195464元；

2.6.工期要求：总工期为 60个日历天；

2.7.质量要求：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T 223-2025、《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1223—2008等标准及现
行工程质量规范合格标准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3.1.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2.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即项目经理，下同）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二级水利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3.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3.5.本招标项目不要求投标人在招投标期间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向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1 月26日 17:00至2026年2月8日23:59通过阳光招采平台(https://m.mysce.co)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等
相关资料。

5.评标办法和定标方式
5.1.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简易评标法 。
5.2.本招标项目采用的定标方式：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6.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依据南发改法规[2018]25号文精神，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6年2月9日08:45，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
gcg.com)在线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7.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阳光招采平台将予以拒收。
7.3平台线上服务费300元，缴后不退。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gcg.com)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人民政府

地 址：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5859828361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中闽晋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晋江市象山路8号3幢1507室

联系人：康女士 联系电话：13459967859

招标项目行政监督部门：南平市建阳区水利局

地址：南平市建阳区理学街山水锦城15幢

联系电话：0599-5810809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名称：国有企业阳光招采平台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潭阳大道156号体育中心体育场一层通道2(建阳区阳光招采中心)

联系电话：0599-581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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